
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2.02.25.局考字第 092050947 號函 

 

    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台八十七勞動一字第０五 

    九六０六號函規定略以：「下列各業及工作者不適用勞動基準法，其餘 

    一切勞雇關係，自即日起適用該法。…… 不適用之各業工作者……  

    公務機關（技工、工友、駕駛人、清潔隊及國會助理除外）之工作者。 

    ……」依上開規定，約聘僱人員非屬勞動基準法之適用對象，有關五月 

    一日勞動節仍應照常上班。 

 

 

 

 

 

勞動部網頁Ｑ＆Ａ 

 



◎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96 年 11 月 30 日勞動 1字第 0960130914 號公告 
 主  旨：指定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臨時人員適用勞動基準法，並自中華

民國九十七年一月一日生效。 
 依  據：勞動基準法第三條。 
 公告事項： 
    一、公部門各業，包含公務機構、公立教育訓練服務業、公立社會福利機構、公立

學術研究服務業及公立藝文業等五業。 
    二、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臨時人員，不包括依聘用人員聘用條例、行政院暨所

屬行政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人員，及業經本會公告指定適用勞動基準
法之技工、駕駛人、工友、清潔隊員、國會助理。 

 

◎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97 年 6 月 23 日勞動 1字第 0970130317 號令 
 核釋本會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一月三十日勞動一字第○九六○一三○九一四號公告所稱公
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臨時人員範疇，不包括依教育人員法令進用之編制外教
學、研究及專業等人員（詳如附表）。 

 

 

【附表】 


